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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户类

第一节 预约开户业务流程：

“预约开户”业务是由于客户在交易时间无法到现场开立帐户，为方便股民，营业部可

在周六或周日为客户办理预约开户手续。

预约开户业务操作流程可参照《自然人集中开户业务办理流程》。

注意事项：

1.在柜台系统中开户菜单每 5 秒自动保存页面内容。

2.预约开户时只对【开户-开户证件-资料登记-客户号开户-股东开户-银行帐户】进行操

作，不要对【开户-业务确认提交】进行操作。

3.周一开盘后对【开户-业务确认提交】进行操作。复核人复核后点击确认。

自然人集中开户业务办理流程：

“集中开户”业务是指一个客户同时办理开立（或登记）股东账户、资金账户、三方存

管预指定业务。以上业务须在柜台系统中办理。

第二节 自然人集中开户业务办理流程

自然人集中开户业务办理流程：

一、客户提交开户资料

（一）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二）本人填写的一式三联《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银行存管协议书》；

（三）本人写《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

（四）本人写《客户证券交易佣金费用收取标准协议书》。

注：发现客户身份存疑的，营业部向客户提出补充提供居民户口簿或者有效期内的护照

或者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证明文件原件等足以证实其身份的其他证明材料，无法

证实的，营业部拒绝为客户开立账户。

二、经办人审核开户资料

客户本人必须到证券营业厅办理本业务；

营业部在与客户签订证券交易委托协议时，指定专人向客户讲解有关业务规则，同时，

将风险揭示书交由客户签字确认。

业务经办人负责审核业务用单与客户提供资料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本业务中所涉及的所有业务用单必须由客户本人签字确认；

本业务涉及的所有业务用单的客户签字处不能盖章只能签字，柜台业务人员负责对客户

签字的一致性进行审核，如不一致，柜台业务人员必须要求客户当面重新签字。

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并主动告知客户办理转、销户的相关手续及时限。



三、经办人录入开户信息

（一）经办人登录柜台系统，在“开户”菜单 ，进入“开户证件”页面，读卡器读取

身份证后点下一步。

录入身份信息：

业务经办人员可将身份证放置于读卡器上，柜台系统将自动获取该名客户的身份证信息；

注意事项：

不规范的身份证号不得开立账户；

不规范的身份证号包括首位数非“1－9”的数字、非 15 位号码、非 18 位号码、15 位

号码身份证或 18 位身份证号码的第十七位男性是非奇数或女性是非偶数的，具体识别方法

见第（3）项居民身份证编号的识别规则；

居民身份证编号的识别规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11643-1999》中有关公民身份号码的规定，从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全国实行公民身份证号码制度，居民身份证编号由原 15 位升至 18 位。前

6 位为地址码；第七位至 14 位为出生日期码，此码由 6 位数改为 8位数，其中年份用 4 位

数表示；第 15 位至 17 位为顺序码，取消了顺序码中对百岁老人使用的特定编号；第十八位

为校验码，主要是为了校验计算机输入公民身份证号码的前 17 位数字是否正确，其取值范

围是 0 至 10，当值等于 10 时，用罗马数字符 X 表示。

公民身份号码是特征组合码，由十七位数字本体码和一位数字校验码组成。

排列顺序从左至右依次为：六位数字地址码、八位数字出生日期码、三位数字顺序码和

一位数字校验码。

地址码(身份证前六位)表示编码对象第一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时的常住户口所在县(市、

旗、区)的行政区划代码。

生日期码(身份证第七位到第十四位)表示编码对象出生的年、月、日，其中 18 位号码

的年份用四位数字表示，的用两位数表示，年、月、日之间不用分隔符。

顺序码(18位号码第十五位到十七位或15位号码身份证第十三到十五位)表示在同一地

址码所标识的区域范围内，对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编定的顺序号，顺序码的奇数分配

给男性，偶数分配给女性。

校验码(身份证最后一位)是根据前面十七位数字码,按照 ISO7064:1983.MOD11-2 校验

码计算出来的检验码。

名称中涉及电脑无法录入的汉字，应用全角左半括号加同音字或形近字代替，例如“陈

容喆”，应录入“陈容（吉”；“朱鎔喆”，应录入为“朱（容（吉”。

（二）【资料登记】：

（三）【客户号开户】

填写界面信息，前面带 的必须输入， 表示信息输入有误。

客户密码：交易密码请客户直接在小键盘输入，提示客户密码不能设成“弱密码”。

（注意！“是否同步”是指交易密码与资金密码是否分别设置。经办人应提示客户，

交易密码与资金密码分别设置不同的密码，以增加安全性。如果客户要求设置同一密码，

则选择“同步”；否则，应设为“不同步”。）

客户只有拍照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经办人根据客户填写的《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录入风险承受能力调查。

6．反洗钱行业类别根据企业具体情况选择；反洗钱风险等级填写根据客户具体情况按

照各公司相关的规定进行风险选项。



【股东开户】

注意：股东信息开户/登记：

不开户：不开设相应交易所的股东账户

新开 xx 账户：向中登公司提交股东开户申请

已开：将客户已开设相应交易所的股东账户号输入到界面上，实现登记到证券公司系统

中。

（注意！为避免新开不合格账户，在进行股东账号登记前，应在登记公司实时开户系

统中对股东账户的状态进行查询。）

沪 A 指定交易、沪 B 指定交易、网络服务：向中登公司发送沪 A指定交易、沪 B 指定交

易、开通网络服务的申请。

通过“查询股东账户”菜单了解该投资者是否已经存在股东账户，如未开立则继续按照

开立流程办理；如已开立则可直接登记已有股东卡在客户新开资金账户内。

（注意！每个投资者可开立不同类别和用途的证券账户各一个，不得重复开户）

（股东账户申请：可以同时申请“沪 A”“深 A”“沪 B”“深 B”股东账户。 “是否

开通网络服务”默认选项中选择“否”。

（注意！选择证券股东账户种类时，一定要认真核实，避免发送错误造成风险。）

（五）【银行帐户】：

点银行帐户，选择预指定存管银行

（六）【业务确认】

经办人在业务确认菜单下认真核对录入的信息，审核无误后点击右下角确认提交给复核

人。

四、复核人审核经办人提交的开户信息

复核人仔细核对录入的信息，如准确无误后审核通过，开户成功。如有误，经办人点击

上一步进行相关信息修改，然后再提交给复核人。

注：同一客户开立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的姓名或者名称必须一致

五、影像资料

1.“本人照片”项目点击“拍照”，弹出界面后点击“允许”摄像头启动，调整摄像头，

将客户影像至于图象中部，告知客户面对摄像头，头像不要过大，以免失真，点击“拍照”，

检查符合要求后点击“确认”即可。

2.“身份证”项目，要求扫描清晰的身份证复印件（二代身份证复印正反面复印在一页

A4 纸上），点击“扫描”，选定相应扫描设备后，扫描仪启动，将身份证复印件放入扫描

仪点击“预览影响”。数据读出后，查看是否按照实际比例扫描，图像不得裁剪，合格后点

击“扫描影像”；然后点击“退出”弹出“扫描文件”网页对话框点击“确定”返回开户界

面。

（注意！1、照片为必须留存的影像资料；2、身份证扫描可以现场扫描原件，也可以

事后扫描复印件。）

六、经办人开立股东卡

（一）打印股东卡：在柜台系统中打印证券账户卡并加盖证券账户开户专用章。



七、签署协议

（一）请客户在《自然人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上的“申请人或是代办人”处签名。

（二）提示客户认真填写《自然人客户证券交易协议书》，并核对股东信息与开户申请

表填写的所有信息，确认无异议后客户在《开户确认书》中甲方签章处签字，一式两份。

（三）经办人在《自然人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开户确认表》和《客户交易结算资

金银行存管协议书》加盖“证券账户开户业务专用章”，“营业部业务专用章”；经办人复

核人签名或签章；（注意：根据登记公司规定，开户经办人员在《自然人证券账户注册申

请表》上要注明“已审核”字样）

八、经办人向客户收取开户费

开户费用收取标准：上海证券账户卡 40 元，深圳证券账户卡 50 元，上海基金账户卡 5

元，深圳基金账户卡 5 元。

九、经办人将证券账户卡及开户证件原件、《开户确认表》一份、《客户交易结算资

金银行存管协议书》两联交还客户，并提示客户到银行端办理第三方存管确认。

十、经办人将《开户确认表》、《自然人证券账户注册申请表》、《客户交易结算资

金银行存管协议书》、《客户证券交易佣金费用收取标准协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身份

证复印件留存归档。

十一、营业部负责人或其指派非业务经办人员每日 16:00 前复核当日集中开户业务相

关资料，并进行复核情况备查登记。



十二、自然人集中开户业务办理流程图

融通及禁止事项：

一、因本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法到现场办理开户，委托他人代办开立股东账户或资金

账户的，须提供以下文件：

（一）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二）与客户本人同名的证券账户卡及客户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三）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二、客户本人未在国内居住的，委托他人代办开立股东账户或资金账户的，须提供以下

证件：

1.中国使领馆出具的经当地中国使领馆认证的《授权委托书》

2.客户本人身份证

3.客户本人同名证券账户卡

4.被授权人身份证

三、客户已经亡故的，不能开立证券账户卡，特殊情况可开立资金账户卡，代理人须提

供以下证件：



1.公证书

2.如果有多个继承人，还须提供一份全部继承人签署的、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指定唯

一经办人）

3.已故人的身份证（如已注销，可不提供）

4.客户同名证券账户卡

5.死亡证明书

6.被注销户口的户口簿

7.经办人的身份证

四、严禁事项

（一）严禁公司员工为客户代办开户及三方存管业务；

（二）严禁为资料不全的客户办理开户及三方存管业务；

（三）禁止办理未经公正的授权委托。



无法正常新开立证券账户的处理：

如个人投资者在开户过程中发现本人身份资料已经开立证券账户而使投资者本人无法

正常新开户的，可根据不同情况，提出特殊开户申请。

一、开户经办人员应将投资者已开立的证券账户的证券账号、账户状态、指定交易关系

等情况，及时告知投资者。

二、如果客户的证券账户已经被休眠处理，应及时告知投资者休眠账户可以激活重新使

用，或者先申请注销后再新开户。如在我公司指定休眠客户，我公司可直接为其办理注销账

户业务，并为其开办新的股东账户。

三、为了便于持有无指定交易 A 股证券账户（含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办理账户注销业务，

自 2009 年 5 月 11 日起，可以通过 PROP 注销无投资者提交的《注销证券账户申请表》、身

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应先通过柜台系统“中登股东资料查询”功能核对申请注销账户的登

记信息。核对一致的，即可通过“上海挂失转户”功能报送账户注销申请，参照注销业务流

程；核对不一致的，则告知投资者无法办理的原因。账户注销申请于申报当日日终处理，并

通过业务回报文件反馈处理结果，经办人将反馈的处理结果告知投资者。

四、如个人投资者确认已有证券账户非其本人开立并使用的，我公司也可接受投资者委

托，向登记公司申请重新开户。

（一）申请重新开户的，须要求投资者提交以下材料并审核：

1.投资者的声明和承诺；

2.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护照)及复印件；

（二）申报处理流程

1.资料审核通过的，投资者填写《重新开户申请表》、并在《重新开户申请表》、《投

资者的声明和承诺》以及投资者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开户业务专用章后，一并传真至登记公司

投资人登记部。

2.登记公司收到传真后次日，将书面通知该股东账户指定交易的营业部，由其核查该账

户是否存在违规开户或使用问题。若存在问题，营业部须立即进行清理，并及时向登记公司

报告清理结果。

3.登记公司将及时向我营业部反馈处理结果。经办人审核投资者申请材料，核实投资者

身份和账户登记信息，可通过我公司柜台系统“中登股东资料查询”点击“录入”后，输入

相关信息或读卡读取客户信息后查询已开立账户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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